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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有機會向各位議員陳述意見。 
本人自 1986 年開始關注大亞灣核電站之興建及運作、和對本港之影響。 
本人 1991 年至 1995 年曾任本港立法局議員。 
 
懇請各議員致力保障市民生命健康財產，謀求在大亞灣核電站發生意外時可得最

佳之保護。 
 
港府於今年 3 月發表之《大亞灣應變計劃》，提及曾於 1987 年港府委託英國原子

能管理局完成有關大亞灣核電站之《應變計劃》顧問報告 (1.2 段、及 1.25 段)，
但卻刻意漠視該報告之意見及建議。港府將「針對煙羽的防護措施」，只限於 20
公里，是嚴重不足，(1.24、1.25 段) 也不是英國原子能管理局《應變計劃》顧問

報告所作之建議。 
 
1987 年英國原子能管理局發表之《應變計劃》顧問報告，顯示由大亞灣核電站

吹來之輻射雲霧，是有可能吹到 30公里遠之萬宜水庫。(53 頁，A) 
 
英國原子能管理局之顧問報告清楚詳盡掩蔽所之重要(58-59 頁)，可惜保安局有

意迴避。 
該顧問報告指出： 
1. 「香港東北區市民」可能要採取這項防禦措施。(B) 並清楚指出，「不過為周

全起見，這類假設的意外，亦須顧及。」(C) 
「香港東北區市民」肯定不只是 20 公里之東平洲。 

2. 「如果在適當(相當短)的時間，正確執進入掩蔽所措施，則市民所受的劑量，

可以大為減少。」(可減少 50-90%)  (D) 
3. 進入掩蔽所之詳細方法。 (E) 
4. 「…如短時間內通知市民進入掩蔽所」，「定會引致人心惶惶，並造成交通及

運輸系統一片混亂。」(F) 如果只是涉及 20 公里之東平洲，斷不會出現這情

況，故此是有可能有需要通知更大範圍的市民進入掩蔽所。 
5. 「如果預計輻射劑量會超逾進入掩蔽所的『低緊急參考水平』，(即 5亳希，

62 頁，J)，便應考慮採取這項措施」。(G)  
但是，保安局現只建議「於首七天內達 100亳希」才採取「進入屏蔽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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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大亞灣應變計劃》，附件 6.3，表 A 第二行)  
政府將保障的水平，由 5亳希降至 100亳希！！ 

6. 然而，保安局留下尾巴，「…應急區 1 (即 20 公里範圍) 的防護措施…可作為日

後有需要時適當地擴大防護措施適用範圍的依據。」(6.29 段) 「督導小組…
可視乎情況所需，考慮採取以下措施：(a)向市民提供適當的指引，勸諭他們…
即使預計(輻射)劑量低於撤離或進入屏蔽所的相關通用準則，也應盡量留在室

內…」(6.30 段) 
7. 到底是否需要在 20 公里外採取屏蔽所措施？若要，則必須事先向市民講述清

楚這措施之作用、方法、安排、在什麼情況下才需進行等。否則，到時會產

生大混亂。 
 
屏蔽所措施簡單易做、成本極低、卻極有效地減低市民受到之輻射污染，為何不

預先作此安排呢？ 
 
若有機會，本人樂意向各議員提交其他意見。 
 
但屏蔽所措施是必須的(最少至 50 公里範圍)，不能不設立，否則就是不負責任！

就是失職！ 
 
懇請各立法會議員努力跟進此事！ 
 
附件： 
1987 年英國原子能管理局發表之《應變計劃》顧問報告，中文版 53, 58, 60 頁，

英文版 60, 65,66,70 頁。 






















